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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20             证券简称：新能泰山                公告编号：2016-020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吴永钢、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拥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刘太勇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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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636,159,897.91 685,296,984.30 -7.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1,789,309.55 31,689,790.73 -31.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0,360,862.07 31,445,507.63 -35.2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48,967,137.27 157,422,155.37 58.1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52 0.0367 -31.3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52 0.0367 -31.3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8% 3.61% -1.33%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5,354,588,517.12 5,382,559,203.81 -0.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964,853,588.88 942,545,339.19 2.37%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557,732.38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60,585.86  

减：所得税影响额 143,815.5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46,055.23  

合计 1,428,447.48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

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

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

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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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00,561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华能能源交通产

业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8.54% 160,087,812 0  0 

张秀东 境内自然人 1.15% 9,921,001 0  0 

罗旭东 境内自然人 0.70% 6,016,199 0  0 

林凤钗 境内自然人 0.47% 4,031,243 0  0 

李香香 境内自然人 0.37% 3,200,000 0  0 

王林怀 境内自然人 0.25% 2,127,950 0  0 

国洲金融信息服

务（上海）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24% 2,080,200 0  0 

杨帆  0.23% 2,013,900 0  0 

东海基金－工商

银行－定增策略

7号资产管理计

划 

其他 0.17% 1,499,933 0  0 

张凤茵 境内自然人 0.17% 1,490,134 0  0 

前 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华能能源交通产业控股有限公司 160,087,812 人民币普通股 160,087,812 

张秀东 9,921,001 人民币普通股 9,921,001 

罗旭东 6,016,199 人民币普通股 6,016,199 

林凤钗 4,031,243 人民币普通股 4,031,243 

李香香 3,2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200,000 

王林怀 2,127,950 人民币普通股 2,127,950 

国洲金融信息服务（上海）有限公

司 
2,080,200 人民币普通股 2,08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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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帆 2,013,900 人民币普通股 2,013,900 

东海基金－工商银行－定增策略 7

号资产管理计划 
1,499,933 人民币普通股 1,499,933 

张凤茵 1,490,134 人民币普通股 1,490,13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公司第一大股东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2、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报告期末，股东李香香通过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

司股份 3,200,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0.37%；股东王林怀通过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份 2,127,95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0.25%；

股东杨帆通过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份

2,013,9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0.23%。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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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营业收入本期较上期减少7.17%，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公司所属发电企业上网电价下

调、发电量减少，发电业务收入减少所致。 

2、所得税费用本期较上期增加3,206.63%，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公司所属发电企业应交

所得税额增加所致。 

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本期较上期减少31.24%%，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公司所

得税费用大幅增加所致。 

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较上期增加58.15% ，主要是本期销售商品、提供

劳务收到的现金增加及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减少所致。 

5、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较上期增加31.25% ，主要是本期借款净额减少所

致。 

6、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本期较上期增加5,101.07% ，主要是本期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期大幅增加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经国务院国资委国资产权【2015】1348号文件批准，本公司控股股东华能泰山电力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山电力公司）将所持本公司160,087,812股股份(即18.54%的股权)协议

转让给华能能源交通产业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能源交通公司）持有，转让双方于2016

年1月26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了过户登记手续，能源交通

公司成为公司控股股东。 

2、2015年11月26日，公司董事会收到公司独立董事王乐锦女士提交的书面辞职信。王乐

锦女士因连续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时间已满6年，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

事制度的指导意见》（证监发[2001]102号）“连任时间不得超过六年”的规定，申请辞去公

司独立董事、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审计委员会委员职务。因王乐

锦女士的辞职将导致公司独立董事的人数占董事会人数的比例低于三分之一，根据《关于在

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王乐锦女士的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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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的独立董事后生效。 

3、2016年2月19日，公司董事会收到公司董事长王文宗先生、董事孙金民先生提交的书

面辞职信。因工作变动，王文宗先生申请辞去公司董事长、董事、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主任委

员职务，孙金民先生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审计委员会委员职务。 

4、2016年3月10日，公司召开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吴永钢先生、谭泽平先

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选举黄建岭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5、2016年3月14日，公司召开七届十二次董事会会议，选举吴永钢先生为公司董事长。

同时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调整董事会专业委员会委员的议案》，董事会各专业委员会人员

组成情况如下： 

（1）战略委员会成员由十一名董事组成，吴永钢先生为主任委员, 司增勤先生为副主任

委员，胡成钢先生、谭泽平先生、郭启兴先生、初军先生、任宝玺先生、李玉明先生、刘庆

林先生、王凤荣女士、黄建岭女士为委员。 

（2）提名委员会成员由三名董事组成，王凤荣女士为主任委员，司增勤先生、黄建岭女

士为委员。  

（3）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由三名董事组成，刘庆林先生为主任委员, 胡成钢先生、王

凤荣女士为委员。 

（4）审计委员会成员由三名董事组成，李玉明先生为主任委员, 谭泽平先生、黄建岭女

士为委员。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司所属发电企业燃煤发电机组上网

电价每千瓦时降低 0.0465 元（含税），

自 2016 年 1月 1 日起执行。 

2016 年 01月 13 日 

公告编号：2016-002，公司《关于所

属发电企业上网电价调整的公告》（巨

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三、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关联方在报告期

内履行完毕及截至报告期末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无  无  无 已履行完毕。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

作承诺 

华能山东发

电有限公司 

关于同业竞

争、关联交

易、资金占

用方面的承

诺 

山东新能泰山

发电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

"新能泰山"）从

事发电业务主

要在莱芜、聊城

地区，华能集团

2008年 12月

16日 
长期有效 

1、2009年 7

月 10日，公司

在《关于参与

组建华能莱芜

发电有限公司

的对外投资暨

关联交易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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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华能山东承

诺未来对莱芜、

聊城地区发电

业务将优先给

予新能泰山。华

能集团及华能

山东应采取一

切合法措施避

免与新能泰山

产生实质性的

业务竞争。 

告》中披露"为

了加快百万机

组项目的审批

与建设进度，

鉴于目前公司

的投资能力，

先期参与建

设。华能山东

公司在 2008年

12月刊发的

《详式权益变

动报告书》中

承诺：'新能泰

山从事发电业

务主要在莱

芜、聊城地区，

华能集团及山

东公司承诺未

来对莱芜、聊

城地区发电业

务将优先给予

新能泰山。华

能集团及山东

公司应采取一

切合法措施避

免与新能泰山

产生实质性的

业务竞争。'根

据上述承诺，

山东公司将来

视百万机组项

目的审批情况

及项目工程的

进展程度，在

第一台机组投

产前增加新能

泰山对华能莱

芜发电有限公

司的投资比

例，避免与新

能泰山产生实

质性的业务竞

争。"根据中国

证监会《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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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监管指引

第 4号--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

人、股东、关

联方、收购人

以及上市公司

承诺及履行》

（"证监会公

告〔2013〕55

号"）的要求，

公司于 2014年

7月 29日召开

2014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

了《华能山东

发电有限公司

变更部分承诺

履行期限的议

案》，根据莱芜

发电公司百万

机组项目的审

批与建设进

度，华能山东

公司变更承诺

如下：华能山

东将来视百万

机组项目的进

展程度，在

2017年 12月

底前增加新能

泰山公司对华

能莱芜发电有

限公司的投资

比例，避免与

新能泰山产生

实质性的业务

竞争。2、正常

履行中。 

华能能源交

通产业控股

有限公司 

关于同业竞

争、关联交

易、资金占

用方面的承

诺 

1、在本次权益

变动完成后，能

源交通公司作

为新能泰山第

一大股东期间，

2015年 12月

09日 
长期有效 正常履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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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在中国境

内或境外，以任

何方式（包括但

不限于单独经

营、通过合资经

营或拥有另一

公司或企业的

股份及其它权

益）直接或间接

从事与新能泰

山相同或相似

的业务。2、能

源交通公司将

采取合法及有

效的措施，促使

能源交通公司

控制的其他企

业不从事与新

能泰山相同或

相似的业务，如

果有同时适用

于新能泰山和

信息披露义务

人控制的其他

公司进行商业

开发的机会，新

能泰山在同等

条件下享有优

先选择权。3、

能源交通公司

承诺给予新能

泰山与信息披

露义务人控制

的其他公司同

等待遇，避免损

害新能泰山及

新能泰山中小

股东的利益。4、

对于新能泰山

的正常生产、经

营活动，能源交

通公司保证不

利用其大股东

地位损害新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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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山及新能泰

山中小股东的

利益。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无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无 

股权激励承诺 无  无  无 无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无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如承诺超期未履行完毕的，应当详

细说明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

一步的工作计划 

无 

 

四、对 2016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

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6 年 01月 06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股权转让对公司的影响 

2016 年 01月 13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电价调整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2016 年 02月 03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2015 年公司业绩情况 

2016 年 02月 20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业绩预告的情况 

2016 年 03月 02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2015 年年报何时披露 

2016 年 03月 15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何时召开年度股东大会 

2016 年 03月 24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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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九、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0一六年四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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